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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处理及列示

一、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现状

近年来，企业对投资、理财、抗通胀的银行理财产品

需求越来越旺盛。目前多数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

率都在4% ~ 5%之间，高于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这意味着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比将资金存放在银行活期账户获利更

多，银行理财产品也逐渐成为上市公司炙手可热的投资

品种。

资料来源：根据和讯网等相关资料整理。

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热衷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在很

大程度上与 2012年底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有
一定关系，该指引适度放宽了上市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

范围。而在该指引发布前，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只

限于公司自有的闲置资金，不能使用募集资金。所以，该

指引的发布，应该是导致上市公司近两年理财热情高涨

的重要原因。据统计，从 2014年年初至 8月，上市公司共
计披露了约1 300亿元（上限）银行理财产品的计划。
二、现行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账务处理及

报表列示方法

由于理财产品大多不保本，也没有确定的收益率，更

没有公开活跃的市场提供报价，因此有观点认为上市公

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日常会计处理时应确认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然而，实务中上市公司的处理却各不相同，

除了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之外，有不少上市公司将

理财产品计入其他流动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中，还有

一些公司计入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年末，公司购买的银行

理财产品在资产负债表中如何列示等问题也出现了较大

差异。以下是上市公司几种有代表性的银行理财产品账

务处理和报表列示方法：

1. 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并在资产负债表中作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列示。如洋河股份（002304）2013
年的资产负债表披露，其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2.1亿元，相比期初的 1.5亿元增长了 40%，主要系集团公
司及子公司本期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的银行中短期理财产

品增加。

2. 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反
映为“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如

中国建筑（601668）2012年报附注披露：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中包括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为其他流动资产的银行理财

产品 20亿元。可见公司日常将银行理财产品作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核算，而将自资产负债表日起 12个月内将出
售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为“其他流

动资产”。

3. 直接确认为“其他流动资产”，并在资产负债表中
作为“其他流动资产”进行列示。如漫步者（002351）2013
年资产负债表披露，其他流动资产中的银行理财项目期

初数为1.7亿元，期末数为10.88亿元，银行理财年末账面
余额系本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和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

买的银行理财产品。

三、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账务处理及报表

列示改进建议

笔者认为考虑到会计准则至今未有明确规定，银行

理财产品具体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和报表列示，需要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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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银行理财产品风险低、期限短，逐渐成为上市公司闲置资金投资的对象。但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账务处理和报表列示，目前会计准则仍未有明确提及。本文在总结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现状基础上，对照

相关企业会计准则以及部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账务处理及报表列示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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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个）

表 2 近年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对比

资料来源：《2013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再创新高》中

国证券报，201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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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银行理财产品的会计特征来进行分析。银行理财产品

可以区分为保证收益和非保证收益两大类，非保证收益

又可以区分为保本浮动收益和非保本浮动收益两类，其

会计特征概括如下：

对照现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
与计量》等的相关规定，分析如下：

1. 银行理财产品是否属于现金。有人称银行理财产
品为“结构性存款”，但其实质上是企业的一项投资，一旦

购买，存款即流出上市公司银行账户，应该不再属于“现

金”。而作为现金等价物需符合持有期限短（通常短于3个
月）、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和价值变动风

险很小四个特征，通常是指企业的短期债券投资。一些企

业为了不使现金闲置，往往会购买短期债券，当缺少现金

时，就可以随时变现。

可见现金等价物的支付能力基本等同于现金，也可

视为现金。根据银行理财产品的会计特征，各类理财产品

均不存在活跃市场，公司购买的目的主要是持有到期以

取得比银行存款高的收益，因此上市公司购入的银行理

财产品不再属于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2. 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何种金融资产。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金融资产包括四大类，其会计特归纳如下：

根据实务中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种类和特

征，我们发现：

（1）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管理层的持有意图
主要是为了获得高于银行利息的回报，同时银行理财产

品一般不存在活跃市场，所以银行理财产品不属于交易

性金融资产。

（2）银行理财产品一般不存在活跃市场，非保证收益
的理财产品不等于储蓄存款，收益具有不确定性，银行提

供的预期收益是模拟收益，通常是根据历史数据或模拟

预测计算得出，可能与过往收益有较大偏差，所以银行理

财产品不属于持有至到期投资。

（3）贷款和应收款项主要是指金融企业发放的贷款
以及一般企业通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形成的应收款项

等债权，贷款和应收款项在活跃市场上一般没有报价、回

收金额也固定。从产生的原因、回收金额等方面进行对

比，我们认定银行理财产品与“贷款和应收款”的定义不

符，不应确认为贷款和应收款项。

（4）证监会在《2012年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
告》中提出，理财产品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理较为合

适。但仔细分析发现，将理财产品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依然不够合适：通常情况下“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

在活跃的市场上有报价并以公允价值计量，但银行理财

产品没有活跃市场，公允报价难以取得。

3. 银行理财产品在报表中列示为何种资产。最新修
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已于2014
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资产应当分别以流动资产和非流
动资产列示。如归为流动资产，应该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变现、出售或耗用；主要为交

易目的而持有；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变现；作为

现金或现金等价物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交换其他

资产或清偿负债的能力不受限制。对比银行理财产品的

会计特征，企业持有理财产品的期限一般不超过 1年，应
该划分为流动资产。

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在资产负债

表中属于非流动资产，但大部分理财产品的期限一般都

短于一年，上市公司将本应归属于流动资产的理财产品

列示在非流动资产下，直接造成资产的分类不正确。如果

上市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年底余额很大，这样将严重歪

曲企业的资产结构，进一步则会影响到对企业短期偿债

能力的分析，可能给投资者造成误导。

综上，笔者建议将上市公司购入的银行理财产品作

为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资产”列示，并在报表附注

中予以详细解释。日常核算上，企业可以在不违反国家统

一规定的前提下，根据本单位的自身特点、所处行业、业

务种类和实际需要，对会计科目进行必要的增减或合并。

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新设一级科目“其他流动资产”，下

设二级科目“银行理财产品”。购入的理财产品，借记“其

他流动资产”，这样日常核算和期末报表列示也就实现了

统一，大大方便了会计人员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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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
产品类型

保证收益

非保证
收益

会计特征

持有意图

到期

到期

活跃市场

无

无

持有期限

一般不超
过1年

一般不超
过1年

到期日

固定

固定

回收金额

确定

不确定

表 3 银行理财产品的会计特征

产品种类

交易性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贷款和应收款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会计特征

持有意图

近期内出售

持有至到期

-

排除上述三类外的金融资产
（需在活跃的市场上有报价）

到期日

-

固定

-

回收金额

不确定

可确定

可确定

活跃市场

有

有

无

表 4 金融资产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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